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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规范经营告知书

（经营者名称）：

你单位正在开展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，根据《上海

市体育发展条例》《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市单

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》《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

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健身行业实施办法》）等

法规、政策文件，现告知如下：

一、体育健身行业经营者（以下简称“经营者”）应当在经营服

务场所、网络经营页面的显著位置公示体育健身服务项目内容、收费

标准、经营场所租赁期限、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信息对接标识等信息。

二、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出具载明《健身行业实施办法》第六条

内容的书面告知，明确对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，提示预付款

风险，确保消费者知晓并认可告知内容。

三、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，将合同约定的收费项目、

收费标准、退费方式、违约责任等事项充分告知消费者。经营者与消

费者签订载明《健身行业实施办法》第六条规定内容的本市体育健身

行业合同示范文本的，视为履行书面告知义务。

四、经营者不得对同一消费者一次性收取或者变相收取金额超过

5000 元、时长超过 24 个月的会籍类预付款；金额超过 20000 元、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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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超过 60 次的课时类预付款；金额超过 5000 元的储值类等预付款。

经营者对同一消费者收取各类预付凭证预付款总计不得超过 20000 元。

经营者与消费者续约后，收取同一消费者的预收资金余额，以及

所对应的服务期限、次数不得超过前款规定。

五、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，加快预收资金兑付，合理

控制预收资金规模，加强预收资金管理并确保用于主营业务经营相关

支出，不得异化为非法金融活动。经营者应当将业务处理系统与协同

监管服务平台信息对接，报送相关信息，将预收资金余额采取专用存

款账户管理，或者采取履约保证保险、保函等方式冲抵存管资金。

六、经营者未按照要求履行上述义务，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

查处。

区体育局

年 月 日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告知书签收联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签名： 职务： 时间：

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经营者和 区体育局各执一份


